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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「廉能透明獎」公所廉能類申請表 

提案機關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

單位主管職稱及

姓名 
公用課課長 蔣麗琴 

主要辦理人員及

負責工作 
業務助理 陳明鉅 

協助辦理人員及

負責工作 
 

透明化措施名稱 路燈報修行政透明化措施 

措施簡介 

揭露本區路燈如何報修資訊，促使在地鄉親若知悉有路燈報

修需求，可即時透過各式管道通報本所，俾能由本所於第一

時間通知廠商修復。 

興利防弊、外部

監督價值

（28%） 

本措施提供民眾了解路燈報修資訊，利於提升本區市民對行

政機關之施政觀感，並可藉由路燈報修機制主動通報路燈故

障情形，增加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機會，提升行政效率。 

流程標準化及公

開化程度 

（28 %） 

一、標準化： 

本所路燈報修方式多元，民眾可採取1999專線通報、向

本所服務台通報或透過里長辦公室反映等方式，就路燈

故障部分即時通知，本所接獲通報後，將聯繫廠商派

工，並於期限內完成修復（原則為3日）。 

二、公開化： 

本所路燈報修辦理流程公告於本所網站，僅須進入本所

網站，點選【常見問答/公用課】，即能就「如何申請修

理、增設路燈/路燈如何申請遷移/路燈相關疑問可以向

誰詢問」等各式問題找到解答，進而即時通報。 

系統（或措施） 

便捷性、完整性

及安全性 

一、便捷性： 

民眾發現路燈故障情形，可即時運用各項管道，包含

1999專線通報、向本所服務台通報或透過里長辦公室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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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8 %） 映等方式，向本所通報路燈查修事宜，具即時便利性。 

二、完整性： 

本區路燈報修方式多元，且針對路燈增設、遷移、如何

申請路燈維修等問題，相關 Q&A皆建置於本所網站供民

眾知悉，足見其完整性。 

三、安全性： 

針對通報所需資料部分，本所僅用於路燈維護，無涉個

人資訊洩露問題。 

民眾使用情形 

（18%） 

民眾遇有路燈故障情形，可即時使用1999專線通報，或透過

里長辦公室、自行向本所聯繫方式通報，便利參與市政及監

督公家機關執行。 

創新創意作為 

（8%） 

路燈為夜間照明重要公共設施，涉及市民大眾用路安全，本 

所致力於提供路燈報修資訊，除讓民眾易於了解及監督，當

民眾清楚每個環節須辦理事項，亦能減少民怨，收行政透明

化之效。 

相關附件 
附件1-公所網頁 

附件2-維修路燈流程圖 

聯絡窗口 

姓名：陳明鉅 

電話：04-26634217 

e-mail：v101225f@taichung.gov.tw 

 請參考「附錄、評審標準」具體敘明：興利行政、外部監控、防弊性、資訊公

開、透明化程度等評核要項。 

 主要辦理人員及協助辦理人員請填寫姓名及負責之工作。 

 格式限制： 

一、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： 

（1）內文格式：標楷體字型，字體大小為14點，行距為固定行高18pt。 

（2）頁數：A4紙不超過3頁。 

二、相關附件： 

（1）內文格式：不限。 

（2）頁數：A4紙不超過20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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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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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 


